附件2
        市达到国家推荐报废标准的拖拉机明细表（样表）
（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注册登记情况
	号牌
	地区
	所有人姓名
名称
	居住地址
	品牌
	型号
	出厂
日期
	发动
机号
	车型
	机身（底盘）号
	机身颜色
	厂家
	注册登记日期
	年检到期日
	实际状况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1.注册登记情况栏填写：“已注册登记”或“未注册登记”；
      2.车型栏填写：“小型拖拉机”或“大型拖拉机”；
      3.实际状况栏填写：“继续使用”、“销毁”、“灭失”、“已报废未注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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